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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74         证券简称：榕基软件        公告编号：2017-033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7年6月5日，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甲方”）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现将本次对外投资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17年6月5日，公司与浙江共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共同电子”

或“乙方”）、福建大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观电子”或“丙方”）签署了

《发起人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分别以自有资金/自筹资金510万元、250

万元、240万元出资设立福建容大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定为

准），（以下简称“目标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目标公司成立后，公司持

有目标公司51%股权，共同电子持有目标公司25%股权、大观电子持有目标公司

24%。 

本次对外投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亦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经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交易对手的基本情况 

1、浙江共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宇达路9-1号 

法定代表人：王涛 

注册资本：4,000万元人民币 

http://www.qixin.com/search/?key=%E7%8E%8B%E6%B6%9B&type=enterprise&searchBy=partnero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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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10796685710A 

成立日期：2007-02-05 

营业期限：2007/02/05 -- 2027/02/04 

经营范围：生产：电子仪器、仪表，高低压电器设备，开关及元器件，计量

器具（具体范围详见《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上述经营范围中涉及前置审批

项目的，在批准的有效期内方可经营） 服务：计算机软硬件、仪器仪表、电子

产品、通讯设备、电力系统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承装、承修、承试电力设施；

批发、零售：仪器仪表，电子产品，通信设备，家用电器，电器器材，开关，电

器元器件及配件；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

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福建共同嘉联投资有限公司 2,320 58% 

2 杭州甜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80 12% 

3 王浙安 720 18% 

4 陈兵 480 12% 

合计 4,000 100% 

2、福建大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89号福州软件园C区59号楼二层 

法定代表人： 陈兵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http://www.qixin.com/company/b634e4f8-e9ce-470e-a56c-a32c8145185f
http://www.qixin.com/company/020b4bee-4251-48ab-87b1-5b678eb5e0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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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2572953245L 

成立日期：2011-03-17 

营业期限：2011/03/17 -- 2031/03/16 

经营范围：生产：电子产品、电网智能化产品、电子仪器仪表、通信产品；

安全技术防范工程、交通智能化系统设计、开发；物联网信息技术开发；计算机

软硬件及系统开发、技术服务、成果转让；代购代销、批发、零售：电子产品、

仪器仪表、电子成套设备、通信设备（除专控）、家用电器。(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陈兵 510 51% 

2 戴若亚 450 45% 

3 周密 40 4% 

合计 1,000 100% 

以上投资各方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3、此次投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出资方式： 

公司以货币形式出资510万，占目标公司51%的股权，投资资金来源于自有

资金。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福建容大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以工商登记为准）； 

拟设地址：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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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实收资本：1,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物联网相关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及技术服务；物联网平台

运营和增值服务；电子产品、电子仪器仪表、通信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和技术服务；计算机及网络软件开发服务；计算机硬件技术服务；电子计算

机及配件的批发零售；对外贸易；电子与智能化工程、安防工程、安全技术

防范工程、交通智能化系统的设计和施工服务（需要前置审批的项目除外）；

高低压电器设备，开关及元器件的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 (以上经营范围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以工商登记

为准）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公司 货币 510 51% 

2 共同电子 货币 250 25% 

3 大观电子 货币 240 24% 

合计 1,000 100% 

3、目标公司成立后战略定位及业务发展方向： 

榕基软件是中国知名的软件产品和服务提供商，榕基软件全资子公司福州创

华电气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持有福建亿榕信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40.7%的股份。

亿榕信息成立于 2002 年，主要从事电力测控设备与电力行业软件研发与营销业

务，为电力行业提供科技产品和服务。 

共同电子是一家专业提供电网电能量信息采集设备、系统和解决方案的企

业，是国家电网电能量信息采集设备的重要供应商。大观电子是一家专业从事电

气监测设备、RFID 物联网传感器和相关产品、研发、制造和销售的专业化公司，

是物联网终端产品的设备供应商。 

合作三方优势互补，软件技术及硬件技术结合，可以提供基于物联网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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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民用领域的产品和整体解决方案。目标公司成立后，将依托物联网技术为

电力系统提供设备运营精细化管理和作业标准化管理的整体解决方案。同时目标

公司将会把在以往行业项目上成熟的物联网技术和应用经验在民用领域进行重

点拓展和创新，在共享智能充电桩、医疗健康、养老、环境监测和智能租借领域

提供产品和整体解决方案。同时也会积极探索在其他社会生活领域的物联网技术

的运用和拓展。 

四、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总股本1,00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2、发起人名称、出资额、占股数及持股比例见下表： 

序号 发起人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公司 510 510 51% 

2 共同电子 250 250 25% 

3 大观电子 240 240 24% 

合计 1,000 1,000 100% 

3、公司设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甲方推荐 2 名候选人，乙、丙方各推

荐 1 名候选人，目标公司经营班子推荐 1 名候选人，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

事会设董事长一人，由甲方推荐的董事担任；设副董事长 1 名，由乙方、丙方推

荐的董事担任。公司设总经理 1 人，由乙、丙方推荐的人选担任；设副总经理若

干人；设财务负责人 1 人，由甲方推荐的人选担任。不设监事会，设监事 1 人，

由甲方推荐的人选担任，并由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 

4、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担任，并依法登记。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的目的 

合作三方优势互补，软件技术及硬件技术结合，可以提供基于物联网技术的

工业和民用领域的产品和整体解决方案。目标公司将借于投资方在主站软件系

统、RFID 物联传感、数据远传传输等成熟技术和应用经验，结合电力行业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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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运维方面的需求研发相关的产品，提升现场运维管理水平。 

目标公司的投资方在以往项目的建设和运营中，具有了相当多的技术积累和

运维经验。随着物联网技术的成熟和成本的大幅下降，可以预见物联网在民用行

业的应用将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目标公司借助于投资三方在物联网方面的技术

优势，将在民用智能物联领域进行拓展，并重点在共享智能充电桩、医疗健康、

养老、环境监测、智能租借等领域进行重点突破和创新。根据现已有的技术储备

和供应链在短期内为这几个重点领域提供相关产品和整体解决方案。 

2、存在的风险 

公司本次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可能在经营过程中面临政策风险、技术风险、管

理风险和市场风险，公司将会以不同的对策和措施控制风险和化解风险，力争获

得良好的投资回报。 

3、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有利于推动公司物联网应用和电力行业物联网资源全面整合，以利

于实现投资各方形成长期、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资源共享、互利共赢，将

有利于提升公司竞争力，对公司长远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六、其他说明  

经董事会批准，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其他人士代表公司处理本次

投资等相关事宜。本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根据后续合作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6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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